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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规划总则

1.1 规划目的

为加强城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管理，规范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设置，科学合理的利

用城市空间资源，提升设施品质，展示城市文化，塑造城市形象，促进户外广告和招牌设

施与城市市容景观及社会经济协同发展，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结合本市实际，修

编《瑞安市城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2021-2035）》（以下简称本规划）。

1.2 法律效力

本规划为专项规划，规划范围内的相关建设管理活动，必须遵守本规划的相关规定。

任何更改本规划中规定的内容，需依照相关程序的规定进行。

本规划未包括的内容应符合国家、浙江省及温州市的有关政策、法律、规范相关条款

的规定。

1.3 规划范围与期限

1）规划范围：本规划范围包括瑞安市市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面。

市域层面为瑞安市行政管辖范围，中心城区层面包括安阳中心城区、滨海新区、塘下

新区、江南新区四大城区范围。

2）规划期限：本规划期限为2021年～2035年，其中近期为2021年～2025年。

1.4 规划目标

注重品质、鼓励创新、彰显特色，促进城市市容景观有序与商业活力并存，城市治理

与服务营商并举。最终实现设置规范、管理有序，环境协调、品质优异的总体规划目标。

1.5 规划原则

规划应遵循“注重品质，彰显城市特色；注重协调，融入城市空间；注重美观，体现

视觉艺术；注重创新，激发城市魅力；注重安全，消除可能隐患”的规划原则。

1.6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2021年4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4月23日第二次修正）

3）《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17年3月1日第二次修订）

4）《城市容貌标准》（GB 50449-2008）

5）《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6）《城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技术标准》（CJJ149-2021）

7）《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163-2008）

8）《浙江省户外广告设施技术规范》（DB33/T 700—2020）

9）《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2016年版)

10）《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浙人常[2011]70号

11）《温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18年07月）

12）《浙江省海塘建设管理条例》浙人常[2015]24号

13）《温州市公路沿线非公路标志管理办法》温政发〔2012〕88号

14）《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2010年8月）

15）《瑞安市市域总体规划》（2006-2020）

16）《瑞安市城市规划管理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2012-2020）

17）《瑞安市户外广告设置专项规划(2012-2020)》

18）已批复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图则

19）其他与瑞安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设置及管理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划

1.7 概念及类型

（1）户外广告设施：利用建（构）筑物、场地、设施、交通工具等设置的灯箱、霓虹灯、电

子显示装置、展示牌、实物造型、投影或以其他形式向户外发布广告信息的设施。

（2）户外招牌设施：包括店招招牌设施、单位名称标识及建筑物名称标识。

1）店招招牌设施：指个体工商户在其经营场所建(构)筑物外立面或用地范围内设置的，用于

表明其名称、字号、标识等内容的户外招牌设施。

2）单位名称标识：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在其办公（服务）或经营场所建(构)

筑物外立面或用地范围内设置的，用于表明其名称、字号、标识的户外招牌设施。

3）建筑物名称标识：指用于表明各类建筑物名称（含楼、大厦、公寓等）的户外招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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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规划构思

依据城市功能分区、用地类型及景观风貌特征，本规划划定“限制区、严控区、禁止

区”三类规划分区，并在城市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划定“特殊管控区”，制定相应的管控

要求。

2.2 分区定义

（1）限制区：为服务城市商业、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城区活力，允许适量集中、多样

化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区域。包括一类限制区（市级商业商务中心区）、二类限制区（片

区级商业集聚区，专业市场）、其他限制区（镇街、社区级商业集中地段）。

（2）严控区：为保护多元城市风貌与建筑空间特色，满足城市形象展示及一般地区商

业宣传和活力营造需求，允许少量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区域。

（3）禁止区：为保护城市特色景观、生态环境及山水形象，禁止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

区域。

2.3 分区规划

规划划定“限制区、严控区、禁止区”三类规划分区的范围，并将限制区细分为“4个

一类限制区、10个二类限制区、若干个其他限制区”。

2.4 总体管理要求

1）限制区应组织编制片区级的“户外广告设施控制性详细规划”，明确片区内各类户

外广告设施的设置总量、点位及相关技术要求。

2）一、二类限制区宜组织编制“户外广告设施修建性详细规划”，落实专项规划和控

制性详细规划的相关要求，并对户外广告设施的具体形式、尺寸、材质、色彩、照明等要

素进行深化引导，为户外广告设施的工程方案设计提供依据。

3）严控区宜组织编制“户外广告设施控制性详细规划”，加强对该区域户外广告设施

的规划管理。

4）“户外广告设施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时应遵守本规划的相关要求。

第2章 户外广告设施空间布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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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分区设置要求

2.5.1 限制区设置要求

1）总体设置要求

① 总体形象：提倡户外广告设施的集中、多样化设置。打造特征鲜明、活力、繁荣的商业街

区形象。

② 规划设计：应从街区整体空间环境出发，运用城市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统筹规划设计，突

出创新、创意。

③ 形式引导：积极引导实物造型、投影及柔性LED网格屏等新技术、新媒体户外广告类型的设

置，运用景观化、艺术化、场景化的广告展示方式；不应设置布幅广告（有特殊规定的除外）。

④ 内容控制：户外广告内容应提倡多样化，鼓励设置互动式户外广告设施或采用互动性的广

告内容来丰富市民体验，提升街区活力，营造街区商业氛围。

⑤ 位置选择：提倡利用区域内的商业综合体、步行商业街、商业广场等核心商业地段进行集

中展示设置。

⑥ 照明设计：区域内的户外广告设施应进行日间和夜间专项形象设计，提倡多形式照明的设

置。

⑦ 色彩控制：在与区域环境相协调的基础上，为渲染城市商业氛围，可适当放宽对户外广告

色彩幅度的控制。

2）一类限制区的附加要求

① 类型设置附加要求

A、积极引导地标性户外广告的设置。可结合区域内的标志性建筑（群）或公共空间设置新技

术、新媒体类型的地标性户外广告，打造城市亮点，构建区域特色。地标性户外广告可围绕单栋建

筑以单个户外广告设施呈现，也可结合一个城市街区、一组建筑群或公共空间通过群组的方式进行

设置。

B、可结合建筑物外墙面、景观构筑物设置不改变建（构）筑物立面形象的投影广告、VR广告

、LED机械动态屏等户外广告设施，以提升街区活力，营造城市商业氛围。除城市商业综合体、步

行商业街、大型商业广场内多层建筑物的玻璃幕墙和高层建筑裙楼的玻璃幕墙外，其他区域不应设

置粘贴类户外广告设施。

C、可设置平行于墙面的户外广告设施；可结合玻璃幕墙设置投影广告、柔性LED网格屏和LED

透明屏、LED玻璃屏户外广告设施；除城市商业综合体、步行商业街、大型商业广场外，其他区域

不应设置垂直于墙面的户外广告设施和轻钢边框（框内无支架）喷绘布户外广告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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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户外广告画面可进行静音动态展示，如播放静音动画、视频等媒体；在不影

响居民生活的前提下，可在步行商业街、大型商业广场进行有声动态展示。

② 位置选择附加要求

A、平行于墙面的户外广告设施宜设置在多层建筑物外墙面和高层建筑的裙楼外

墙面；在高层建筑主楼36米以下外墙面设置的应严格执行本规划的规定，在36米-55米

之间外墙面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应采用镂空文字、图案或灯箱广告形式；超高层建筑

主楼外墙面、高层建筑主楼55米以上外墙面不应设置户外广告设施（投影类广告等不

改变建（构）筑物立面结构与形象的户外广告设施除外）。

B、垂直于墙面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包括结构）上沿距离地面不应超过24米。

C、在满足安全通行的前提下，可结合城市商业综合体、步行商业街、大型商业

广场、会展场所设置互动式、底座式、造型式或大型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D、合理设置附属于公共设施上的户外广告设施。

③ 尺寸控制附加要求

平行于墙面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在建(构)筑物同一朝向墙面上的总面积不应大

于该墙面面积的40％（投影类广告等不改变建（构）筑物立面结构与形象的户外广告

设施除外）。

表1：限制区设置要求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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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类限制区附加要求

① 类型设置附加要求

A、积极引导地标性户外广告的设置。引导结合区域内的标志性建筑设置新技术、新媒体类型

的地标性户外广告，打造街区亮点，提升街区品位。

B、可结合建筑物外墙面设置不改变建筑物立面形象的投影广告、VR广告、LED机械动态屏等

户外广告设施。除城市商业综合体、大型商业广场、专业市场内多层建筑物的玻璃幕墙和高层建筑

裙楼的玻璃幕墙外，其他区域不应设置粘贴类户外广告设施。

C、可设置平行于墙面的户外广告设施，可结合玻璃幕墙设置投影广告、柔性LED网格屏和LED

透明屏广告；除城市商业综合体、大型商业广场、专业市场外，其他区域不应设置垂直于墙面的户

外广告设施和轻钢边框（框内无支架）喷绘布户外广告设施。

D、户外广告画面可进行静音动态展示，如播放静音动画、视频等媒体。

② 位置选择附加要求

A、平行于墙面的户外广告设施宜设置在多层建筑物外墙面和高层建筑的裙楼外墙面；在高层

建筑主楼36米以下外墙面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应严格执行本规划的规定；超高层建筑主楼外墙面、

高层建筑主楼36米以上外墙面不应设置户外广告设施（投影类广告等不改变建（构）筑物立面结构

与形象的户外广告设施除外）。

B、垂直于墙面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包括结构）上沿距离地面不应超过18米。

C、在满足安全通行的前提下，可结合城市商业综合体、大型商业广场、专业市场、会展场所

适量设置互动式、底座式、造型式和大型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D、适量设置附属于公共设施上的户外广告设施。

规划分区 范围

限制区
一类限制

区

安阳中心新区 瑞安安阳商圈（港瑞新玉海广场）

瑞安滨海新区
瑞安外滩商圈（巾子山时尚休闲创享聚业项目、瑞

丽外滩生活广场）

塘下综合经济区 塘下中心城区商圈（塘下紫荆假日广场）

瑞安江南新区 瑞安动车站商圈（江南新区综合体）

限制区
二类限制

区

安阳中心新区
瑞祥新城商业区（吾悦广场、万松商务生活广场、

中润商务广场）

瑞安滨海新区
汀田街道商业区、莘塍街道商业区（新湖广场）、

上望街道商业区、上望工业区商业区

塘下综合经济区 塘河新城商业区、罗阳新城商业区

瑞安江南新区
云周街道商业区、飞云街道商业集聚区（南滨江金

茂双子塔）、南滨街道商业区

注：规划范围内局部地区正处于发展建设中，未来这部分地区应根据建设实际和国土空间

详细规划内容，在户外广告设施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准确划定“各分区”界限。

规划分区 范围

限
制
区

其他
限制
区

安阳中心新区 城西滨江综合体、瑞安农副产品市场、瑞祥大道东侧商业集聚区

瑞安滨海新区 瑞安市菜篮子批发交易市场、田园石文化广场

塘下综合经济
区

瑞安韩田五金城、上金商业集聚区、瑞安市国际汽摩配产业基地
商业集聚区、

瑞安江南新区 天贸商业广场、飞云沿江商业集聚区、南滨湿地上级集聚区

其他镇集中
商业区

高楼镇商业中心、马屿镇商业中心、陶山镇商业中心、湖岭镇商
业中心、桐浦镇商业中心、曹村镇商业中心、平阳坑镇商业中心

其他未列入一类和二类限制区的社区级商业集中地段、市场集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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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尺寸控制附加要求

平行于墙面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在建(构)筑物同一朝向墙面上的总面积不应大于

该墙面面积的35％（投影类广告等不改变建（构）筑物立面结构与形象的户外广告设施

除外）。

4）其他限制区附加要求

① 类型设置附加要求

A、可结合建筑物外墙面、玻璃幕墙适量设置数字投影、全息投影广告；可设置轻

钢边框（框内无支架）的喷绘布户外广告设施；除城市大型商业广场内多层建筑物的玻

璃幕墙和高层建筑裙楼的玻璃幕墙外，其他区域不应设置粘贴类户外广告设施。

B、可适量设置平行于墙面的户外广告设施，可结合玻璃幕墙设置柔性LED网格屏广

告，除城市大型商业广场外，其他区域不应设置垂直于墙面的户外广告设施。

C、户外广告应进行静态画面展示，画面播放的速度应缓慢和连贯，不应采用闪烁

和快速切换画面的展示方式。

② 位置选择附加要求

A、平行于墙面的户外广告设施宜设置在多层建筑物外墙面和高层建筑的裙楼外墙

面；在高层建筑主楼36米以下外墙面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应严格执行本规划的规定；超

高层建筑主楼外墙面、高层建筑主楼36米以上外墙面不应设置户外广告设施（投影类广

告等不改变建（构）筑物立面结构与形象的户外广告设施除外）。

B、垂直于墙面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包括结构）上沿距离地面不应超过18米。

C、在满足安全通行的前提下，可结合大型商业广场、步行商业街适量设置互动式

、底座式、造型式和大型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③ 尺寸控制附加要求

平行于墙面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在建(构)筑物同一朝向墙面上的总面积不应大于

该墙面面积的30％（投影类广告等不改变建（构）筑物立面结构与形象的户外广告设施

除外）。

2.5.2 严控区设置要求

1）总体形象：户外广告设施应遵循各功能区环境整体有序，局部适度丰富、活力的原

则，突出“少而精”的设置理念，注重品质提升。

2）规划设计：在商业集中地段，可结合区段功能和空间特征统一布局户外广告设施，

注重设施整体品质打造和创新、创意。

3）照明设计：户外广告设施照明应优先选用节能、环保的新光源、新灯具，不应影响

居民生活、行人及交通安全。

4）色彩控制：应采用与所依附载体的主色调相呼应或接近的颜色，并与周边环境相协

调。

5）类型设置要求

① 可结合建筑物外墙面、玻璃幕墙适量设置数字投影、全息投影广告；可设置轻钢边

框（框内无支架）喷绘布户外广告设施，不应设置布幅广告。除商业、市场集中地段内多层

建筑物的玻璃幕墙和高层建筑裙楼的玻璃幕墙外，其他区域不应设置粘贴类户外广告设施。

② 可结合玻璃幕墙设置柔性LED网格屏广告，除商业、市场集中地段外，其他区域不应

设置垂直于墙面的户外广告设施。

③ 户外广告应进行静态画面展示，画面播放的速度应缓慢和连贯，不应采用闪烁和快

速切换画面的形式。

6）位置选择要求

① 平行于墙面的户外广告设施宜设置在多层建筑物外墙面和高层建筑的裙楼外墙面；

在高层建筑主楼36米以下外墙面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应严格执行本规划的规定；超高层建筑

主楼外墙面、高层建筑主楼36米以上外墙面不应设置户外广告设施（投影类广告等不改变建

（构）筑物立面结构与形象的户外广告设施除外）。

② 垂直于墙面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包括结构）上沿距离地面不应超过18米。

7）尺寸控制要求

平行于墙面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在建(构)筑物同一朝向墙面上的总面积不应大于该墙

面面积的30％（投影类广告等不改变建（构）筑物立面结构与形象的户外广告设施除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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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严控区设置要求一览表

2.5.3 禁止区设置要求

1）不应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2）确需设置公益户外广告设施的，经市容主管部门审批后，可结合各类公园绿地

及风景名胜区的主要出入口、开放性场所进行设置，应注重整体布局，精心设计，并符

合本规划的相关要求。

表3：禁止区设置要求一览表

2.6 特殊管控区附加管控要求

2.6.1 特殊管控区划定

本规划划定了城市特殊管控区，包括城市迎宾形象路段、城市传统文化展示区、城

市特色发展区域。该类区域在满足“三区”设置要求的基础上，应附加满足特殊管控区

的特殊管控要求。

表6：特殊管控区分类及范围一览表

分区 范围

禁止区

城市森林公园 万松公园、隆山公园、凤凰山公园、上埠公园

城市综合公园 明镜公园、瑞安人民广场、玉海广场、瑞祥公园、林洋湿地公园

风景名胜区
寨寮溪风景区、金鸡山旅游区、卧龙峡风景区、白岩山旅游区、

集云山风景区、大罗山风景区、圣井山梅龙溪风景区

专类公园 外滩体育公园、韩田国策主题公园

其他范围包括未列入公益广告可设置区的禁止区。

规划分区 区域类型 区域名称

严控区

居住区 安阳居住区、玉海居住区、锦湖居住区等居住区

行政区 瑞安安阳行政中心、瑞安市滨海行政中心

医疗文化体育区
飞云公共服务中心、瑞安安阳公共服务中心、瑞安滨海公

共服务中心、塘下公共服务中心

历史文化街区
忠义街历史街区、西山历史街区、会文里历史街区、丰湖

街历史街区

水乡风貌带 塘河历史水乡风貌带

工业物流区 塘下工业区、瑞安市国际汽摩配产业基地等

注：规划范围内局部地区正处于发展建设中，未来这部分地区应根据建设实际和国土空间详细

规划内容，在户外广告设施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准确划定“各分区”界限。

分区 范围

特
殊
管
控
区

城市迎宾
形象路段

瑞枫大道（瑞安东口——潘岱街道）、G322国道（南滨——仙降）
G330国道（陶山——塘下）、滨海大道（塘下——南滨）、104国道
（飞云——塘下）、塘下中心路（塘河新城-滨海大道）、温瑞大道

（瑞安——温州）、江南大道

城市轨道线、高速公路

城市传统
文化展示

区

瑞安历史文化名城
北至万松西路，南至外滩滨江大道，西至西山，
东至商城大道

塘河历史水乡风貌带 北至温州、南至瑞安滨江风貌带、东至中塘河

特色发展
重点区域

瑞安站前商贸区——
侨贸小镇

北至云栖路，东至甬台温高速公路，南至火车
站路，西至万锦大道

瑞安滨江特色风貌带 飞云江两岸：飞云江五桥至开发区大道

2.6.2 附加管控要求

（1）城市迎宾形象路段

1）城市道路迎宾形象路段附加管控要求

① 形象要求：打造城市户外广告设施的高品质示范带，塑造高端、大气的城市迎宾

形象。并应通过下步详细规划深化确定沿线具体控制要求。

② 规划要求：鼓励结合城市迎宾形象路段的总体氛围营造要求，统筹布局户外广告

设施，注重总体氛围营造，鼓励创新、创意设计。

③ 类型要求：鼓励设置地标性广告，鼓励结合建筑物外墙面、玻璃幕墙设置投影广

告、VR广告、LED机械动态屏等新技术、新媒体广告类型，打造城市迎宾形象路段亮点。

2）高速公路迎宾形象路段附加管控要求

① 位置要求：可结合高速出入口、互通口设置景观化、雕塑式的大型落地式公益户

外广告设施，塑造城市门户形象。

② 设计要求：鼓励创新、创意，打造城市窗口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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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轨道形象展示路段附加管控要求

① 位置要求：可结合站前广场、车站、转换空间、隧道、车厢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② 类型要求：鼓励设置互动式和实物造型户外广告设施，加强乘客的体验感，提升

站点活力和形象。

（2）城市传统文化展示区附加管控要求

1）历史文化名城附加管控要求

① 形象要求：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应融入历史环境，体现历史文化街区特色。

② 形式要求 ：鼓励将历史环境要素与全息投影、透明LED玻璃屏等新技术户外广告

形式相结合，追求精致、打造品质、体现古朴，展示传统文化。

③ 色彩要求：应融入历史环境，可适量点缀暖色，为历史街区添加活力。

2）主塘河历史水乡风貌带附加管控要求

① 形象要求：户外广告设施应追求精致、自然，打造滨水休闲氛围，展示水乡文化

长廊形象及塘河民俗文化特点。

② 形式要求：应结合水乡建筑风貌，融入水乡传统元素，展示水乡风貌特色。

③ 照明要求：照明设计应结合塘河夜景进行整体考虑，营造夜游氛围。

④ 色彩要求：融入水乡自然风光和沿线建筑风貌。

（3）城市特色发展区域附加管控要求

1）瑞安滨江特色风貌带附加管控要求

① 形象要求：依托区域整体景观环境和市民活动特征，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应融入

自然、适宜亲近，注重景观性、互动性和视觉性。

② 形式要求：鼓励小品式、雕塑式、互动式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

2）瑞安站前商务区

① 户外广告设施应秉持“精品”路线，以展示城市站前、窗口形象为核心，突出户

外广告设施的创意性、造型设计及制作的艺术化、与环境的一体化，发布产品的品牌化。

② 以瑞安动车站铁站外城市公共区域及进出该区域的主要道路沿线为整体，根据场

地、建筑的空间特征，统一布局户外广告设施。

③ 秉持“高质精品”标准，体现瑞安城市建设水平。鼓励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

鼓励地标性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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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户外广告设施分类设置规划

3.1 类型管制

参照《温州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设置规范》、行业标准《城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技术

标准》CJJ/T149-2021及其他城市相关经验，结合行业发展和瑞安实际，本规划划定“禁止类、

严控类和限制类”三类户外广告设施。

3.2 类型定义

（1）禁止类：指不符合城市定位和市容建设新需求的，对城市安全、景观环境有负面影

响的户外广告设施类型。包括屋顶广告、窗户广告、桥体广告等户外广告设施，以及布幅、气

球、飞艇广告（临时广告除外）等户外广告形式。具体类型详见下表4、表5。

（2）严控类：指通过有效规范设置，可实现良好视觉品质，有利于烘托商业氛围的户外

广告设施类型。包括附属于墙面设置的广告、围墙上设置的广告、过街通道墙面广告、公交候

车亭广告、立杆式广告、底座式广告、大型落地式广告等户外广告设施，以及灯箱广告、单透

贴膜广告、彩绘广告、LED电子显示屏广告等户外广告形式。具体类型详见下表4、表5。

（3）限制类：指有利于进行艺术化表现及创新、创意展示的户外广告设施类型。包括实

物造型广告、景观雕塑广告等户外广告设施，以及利用现代化技术展示的各种户外广告形式。

具体类型详见下表4、表5。

表4：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位置分类管制一览表：

分类 对象（按设置位置） 说明

禁止

类

附属

式

建（构）

筑物上的

屋顶广告 ——

窗户广告 ——

附属其他构筑物广告 ——

公共设施

上的

桥体广告 ——

灯杆、电杆广告 灯杆临时公益广告除外

独立式 大型高立柱广告 城市建成区外的公路沿线除外

移动式

其他车辆车身广告 公共交通车身广告和货运车辆车身广告除外

船舶广告 ——

空飘广告 临时广告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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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形式分类管制一览表：

分类 对象（按设置形式） 说明

严控

类

电子显示装置广告
LED电子显示屏广告

——

LCD显示屏广告

墙面立体广告

楼体整体幕墙广告

投影广告 数字投影广告

控制移动式广告

限制

类

电子显示装置广告

LED透明屏广告

鼓励结合区域内标志性建筑（群）或

公共空间采用新技术设置地标性广告，

打造城市亮点，提升城市品位

LED玻璃屏广告

柔性LED网格屏广告

LED机械动态屏广告

裸眼3D广告

增强现实（AR）广告

虚拟现实（VR）广告

混合现实（MR）广告

投影广告
激光投影广告

全息投影广告

续表5：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形式分类管制一览表：续表4：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位置分类管制一览表：

分类 对象（按设置位置） 说明

严控类

附属

式

建（构）

筑物上的

平行于墙面设置的广告
在一类限制区内不应超过55米，其他控制区内不

应超过36米

垂直于墙面设置的广告
在一类限制区内不应超过24米，其他控制区内不

应超过18米

围墙上设置的广告 只准许发布该地块项目的形象广告或公益广告

公共设施

上的

过街通道墙面广告 只准许附属于通道墙面平行设置

公交候车亭广告 ——

其他城市家具广告设施 包括电话亭、报刊亭、宣传栏、充电桩等

独立式

立杆式广告 宽度小于3m的人行道不应设置

底座式广告

宽度小于3m的人行道或面积小于50㎡的广场（空

地）不应设置。宽度小于5m的人行道不应垂直于

人行道设置

大型落地式 ——

移动

式
车载广告

公共交通车身广告
——

货运车辆车身广告

限制类 独立式
实物造型广告/景观雕塑

广告
鼓励结合街道雕塑、景观小品设置

分类 对象（按设置形式） 说明

禁止

类

布幅广告

临时广告除外招贴栏广告

控制移动式广告 气球、飞艇广告

指示牌 ——

严控

类

展示牌（背板式）广告

——

单体字式广告

灯箱广告

单透贴膜广告

彩绘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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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户外招牌设施空间布局规划

8

对应户外广告设施“三区管控”范围，制定相应分区内的户外招牌设施设置要求。

4.1 限制区户外招牌设施设置要求

（1）总体要求

限制区的户外招牌设施应遵守“总体协调、地段活跃、局部彰显”的设置原则，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力求多样化设置、注重质量、营造活力。

（2）店招招牌设施设置要求

1）在总体协调的基础上，可适量设置多样化的店招招牌设施，鼓励创新、创意，引导

高品质店招招牌设施的设置，打造街区整体品质。

2）不应在6层以上建筑物外墙面设置，在城市商业综合体、专业市场、步行商业街等商

业集中地段内3层及以上建筑物外墙面设置的，宜集中设置，其他区域在3层及以上建筑物外

墙面设置的，应集中设置。

3）除城市商业综合体、专业市场、步行商业街等商业集中地段外，其他区域不应设置

垂直于墙面的店招招牌设施；可在有开敞空间的城市商业综合体、商务写字楼、专业市场等

区域集中设置独立式店招招牌设施。

4）应遵循“一店一招”原则，并不应叠加、重复设置。若存在下述情况的，可按下述

规定设置。

① 底层营业场所存在多处临街门面的，可依附于经营范围内每侧临街面设置。底层营

业面积小于 2000 m²的，单侧临街面只准许设置 1 个；底层营业面积大于 2000 m²的，单侧

临街面设置的数量不应超过该营业场所单侧临街出入口的数量，且单侧临街面设置总量不应

超过 2 个。

② 底层以上营业场所存在多处临街面的，可依附于经营范围内每侧临街面设置，上下

层同时设置的店招招牌设施宜错位设置，并确保总体美观协调。营业面积小于 2000 m²的，

单侧临街面只准许设置 1 个；营业面积大于 2000 m²的，单侧临街面设置的数量不应超过该

营业场所单侧临街出入口的数量，若底层有独立门面或单独出入口的，可于底层门面或出入

口处增设 1 个，但单侧临街面设置总量不应超过 2 个。

③ 本规划规定底层以上应集中设置的区域，应结合被设置建筑物外墙面造型合理选择

位置，并确保建筑物外墙面美观协调。集中设置数量不应超过设置侧大楼出入口数量，且设

置总量不应超过 2 个。

（3）单位名称标识和建筑物名称标识

1）在遵循“一单位一标识”的原则上，只准许在其自身经营范围的建筑物外墙面设置

（集中设置的除外），若底层有单独出入口的，每个出入口可增设 1 个。

2）不宜在 6 层以上建筑物外墙面设置，优先考虑在 3 层以下建筑物外墙面设置；在3

层及以上建筑物外墙面设置的，应集中设置；不应设置垂直于墙面的单位名称标识。

3）若 6 层以下建筑物外墙面确无条件设置，确需在 6 层以上设置的（仅允许 6 层以

上为单业主的建筑），应按实体墙面、玻璃幕墙、屋顶的先后顺序依次选择设置，且每幢建筑

物最多只准许设置 1 个，并不应与建筑物名称标识同设于建（构）筑物顶部（含裙楼）或墙

面上。

（4）建筑物名称标识设置要求

1）可依附于建筑物底层主要出入口设置 1 个建筑物名称标识。

2）除底层出入口建筑物名称标识外，在底层以上设置的，最多只准许设置 1 个，且宜

设置在建筑物上部实体外墙面。若建筑物实体外墙面确无条件设置，需在建筑物顶部或玻璃幕

墙上（包括 6 层以上）设置的，每幢建筑物最多只准许设置 1 个，且不应与单位名称标识同

设于建（构）筑顶部（含裙楼）或玻璃幕墙上。

4.2 严控区户外招牌设施设置要求

（1）总体要求

实行多样化、区段化设置，满足城市不同功能区、风貌区及文化地段的设置需求。

（2）店招招牌设施设置要求

1）不应在 6 层以上建筑物外墙面设置，优先考虑在 3 层以下建筑物外墙面设置；在 3

层及以上建筑物外墙面设置的，应集中设置。

2）除步行商业街外，其他区域不应设置垂直于墙面的店招招牌设施；可在有开敞空间的

商务写字楼、专业市场等区域集中设置独立式店招招牌设施。

3）应遵循“一店一招”原则，并不应叠加、重复设置。若存在下述情况的，可按下述规

定设置。

① 底层营业场所存在多处临街门面的，可依附于经营范围内每侧临街面设置。底层营业

面积小于 5000 m²的，单侧临街面只准许设置 1 个；底层营业面积大于 5000 m²的，单侧临

街面设置的数量不应超过该营业场所单侧临街出入口的数量，且单侧临街面设置总量不应超过

2 个。

② 底层以上营业场所存在多处临街面的，可依附于经营范围内每侧临街面设置，上下层

同时设置的店招招牌设施宜错位设置，并确保总体美观协调。营业面积小于 5000 m²的，单侧

临街面只准许设置 1 个；营业面积大于 5000 m²的，单侧临街面设置的数量不应超过该营业

场所单侧临街出入口的数量，若底层有独立门面或单独出入口的，可于底层门面或出入口处增

设 1 个，但单侧临街面设置总量不应超过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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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本规划规定底层以上应集中设置的区域，应结合被设置建筑物外墙面造型合理选择

位置，并确保建筑物外墙面美观协调。集中设置数量不应超过设置侧大楼出入口数量，且

设置总量不应超过 2 个。

（3）单位名称标识和建筑物名称标识设置要求

严控区内单位名称标识和建筑物名称标识的设置，参照限制区内的相关要求执行。

4.3 禁止区户外招牌设施设置要求

（1）位置要求：户外招牌设施主要结合相关配套设施、场所出入口进行设置，不应在

2 层以上建筑物外墙面和顶部设置店招招牌设施和单位名称标识。不应设置垂直于墙面的

户外招牌设施和独立式户外招牌设施。

（2）其他要求：户外招牌设施的尺度、风格、色彩应融入整体环境，并宜采用环保材

料，防止破坏或污染生态环境。

第5章 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设置负面清单

5.1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负面清单

（1）不应在国家机关、文物保护单位（文保点）、风景名胜区、中小学校及幼儿园

等的建筑控制地带设置。

（2）不应利用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设施进行设置

1）不应利用交通信号设施、交通导向牌等交通安全及导向设施进行设置；

2）不应利用路、桥名牌等交通标志牌进行设置；

3）不应利用交通执勤岗设施、道路隔离设施、城市桥梁及护栏、高架轨道隔声窗

（隔声墙）、道路及桥梁防撞墙与隔声窗（隔声墙）等交通安全设施进行设置（见图

B.2），不应利用公路、隧道管理口及防护坡进行设置。

（3）不应影响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设施的使用

1）不应跨越道路或延伸至道路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上空占用公共交通空间进行设

置（依附于跨街建筑物的除外）；

2）不应在道路交叉口视距三角形范围内设置，不应在道路交叉口视距三角形两侧

30 m 范围内设置独立式户外广告设施；

3）不应在除道路隔离栏外的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设施 10 m 范围内设置；

4）不应在人行天桥落地扶梯、过街地道、过江 (海) 隧道、公路收费口、高架道路

落地匝道及轨道交通等人流和车流出入口周边 lO m 范围内设置独立式户外广告设施；

5）不应利用高速收费站（亭）设置。

（4）不应影响公共安全

1）不应在河道、防洪堤等水利工程的管理范围内设置；

2）不应在各类地下管线、架空线及其它生命线工程安全保护范围内设置；

3）不应在消防通道和消防场地内设置，不应妨碍安全疏散、灭火救援和建筑消防排

烟；

4）不应利用危房、违法建（构）筑物、在建建（构）筑物设置，不应在可能危及建

(构)筑物和设施安全的位置设置。

（5）不应妨碍生产和人民生活

1）不应在住宅建筑及混合功能建筑的居住功能部分进行设置；

2）不应在大量车流、人流集散的公共建筑出入口周边 5 m 范围内设置，不应在公交

站牌、路名牌、出租车扬招牌、消防栓等设施周边 5 m 范围内设置独立式户外广告设施；

3）不应播放声音（步行商业街、商业广场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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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应损害城市容貌或建（构）筑物形象

1）不应在文物保护单位（文保点）、历史建筑上设置；

2）不应在建（构）筑物顶部凌空（含裙楼及屋顶构筑物）设置；

3）不应遮挡建筑门窗设置，不应在玻璃幕墙上设置带有可视构架的户外广告设施；

4）不应在建筑物的雨棚、室外台阶、栏杆、扶手上设置；

5）不应在毗邻建筑物之间的空间设置；不应在建筑物层与层之间的外墙面上设置；

6）不应在骑楼檐下设置，不应在骑楼底层立柱面、毗邻立柱之间悬空设置；

7）不应利用通透围墙、护栏设置；

8）不应依附于行道树设置，不应在道路附属绿化中设置，不应损毁公共绿地及山体景

观进行设置；

9）不应在邮筒、废物箱、配电箱等公用设施上设置；

10）不应设置大型高立柱户外广告设施；不应在高速、轨道沿线设置落地式户外广告

设施。

5.2 户外招牌设施设置负面清单

（1）不应在用地红线范围以外的区域设置。

（2）不应利用危房、违法建（构）筑物、在建建（构）筑物设置，不应在可能危及建

（构）筑物和设施安全的位置设置。

（3）不应影响建（构）筑物消防安全和采光、通风要求；不应妨碍他人生产经营或者

居民正常生活；不应影响他人对建（构）筑物的合法使用。

（4）不应在居住建筑及混合功能建筑的居住功能部分设置（建筑物名称标识除外）。

（5）不应在建（构）筑物顶部凌空（含裙楼及屋顶构筑物）设置店招招牌设施。

（6）不应在建（构）筑物的玻璃幕墙上设置（无结构性户外招牌设施除外）。

（7）不应影响车辆、行人交通安全，不应影响航空安全，不应使用影响航空安全的光

源。

（8）不应影响市政公用设施、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消防设施、消防安全标志正

常使用。

（9）不应损毁公共绿地进行设置。

（10）不应在大量车流、人流集散的公共建筑出入口周边 5 m 范围内设置独立式户外

招牌设施。

（11）不应使用动态视频或者音频等方式。

第6章 特殊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6.1 公益广告设置规划

（1）规划原则

遵循“发布方式多元化、融合环境一体化、造型设计品质化、媒体形式个性化”的

规划原则，促进公益广告设施的健康有序发展。

（2）规划布局

结合迎宾形象界面、瓯江两岸沿线、塘河两岸沿岸风貌带等城市公共空间设置公益

户外广告设施，宣传城市文化及城市形象；经批准允许结合城市主干道、步行商业街设置

宣传城市文化、主题赛事及节庆活动等的临时公益广告设施。

（3）设置要求

1）公益广告设施应遵循“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的原则，合理规划布局，落实设置

点位，保证公益广告设施基本设置阵地的固定性与独立性。

2）公益广告设置总量不应低于城市总户外广告总量的 20%。其中城市迎宾形象界面

的比例不宜低于 30%，城市窗口、各类文化广场不宜低于 50%，公园内不应设置商业广告

设施。

3）当公益广告与商业广告在同一牌体上设置时，户外广告内容中公益宣传内容所占

的面积或时间比例，一般不应低于 15%；牌体为电子显示屏时，一般不应低于 20-25%；

景点周边区域的电子显示屏广告一般不应低于 30%。闲置户外广告设施应及时以公益广告

内容补充画面。

6.2 临时广告设置规划

（1）一般要求

1) 临时户外广告设施应在批准的临时活动举办场地内设置；经县（区）级以上人民

政府批准的大型活动，具体设置范围结合活动方案确定。

2）政府部门组织的大型活动，设置期限应与活动期限一致，最长不应超过 30 日。

3）商家开业组织商品促销等活动设置的临时户外广告设施，时限不应超过 3 天；

国家重大节假日期间设置的临时户外广告设施时限可与节假日时间一致。

4）设置人应于设置期限届满之日起 2 日内自行拆除并恢复场地原状。



瑞安市城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修编（2021-2035）

11

（2）规划布局

经批准可结合迎宾形象界面、城市主干道、步行商业街灯杆上设置临时户外广告

设施；可结合飞云江两岸沿线等城市带状空间设置小品式临时户外广告设施；可在城市

公园、广场及大型商业广场设置互动式和实物造型的临时户外广告设施。

（3）设置要求

1）旗帜广告：旗帜广告不应采用硬质形式，不应影响交通、消防、市政安全，不

应超出道路路缘石边线进行设置；依附于路灯杆的旗帜广告不应连杆设置。设置在同一

道路上的旗帜广告，样式和规格应统一，并与相邻道路上的旗帜广告相协调。

2）布幅广告：布幅广告设置不应影响周边城市容貌及环境景观，不应使用白底黑

字；利用建（构）筑物同侧墙面并列设置多条的，其设置规格应统一，间距应均匀。

3）充气装置广告：充气装置广告应固定于地面，有关固定装置应安全、牢靠，并

隐蔽处理。

4）桁架广告：设置的桁架广告不应影响行人通行，有关固定装置应安全、牢靠。

7.1 完善规划体系

构建“空间布局规划、设施设置规范和负面清单”三位一体的规划管理体系。

空间布局规划由“宏观政策、中观定位、微观设计”三个层面组成完整的规划体系，

即由“宏观层面的专项规划，中观层面的户外广告设施控制性详细规划，微观层面的户外

广告设施修建性详细规划或工程方案设计”三个层次组成；设施设置规范从安全、规范、

品质等基本设置要求出发，制定规范性条款和技术指标；负面清单则突出底线管理思维，

明确各类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不应设置的规定。

7.2 完善技术体系

（1）完善专家顾问机制

建立专家顾问机制，选择有实力的行业专家和专业技术团队成员组成户外广告设施规

划、设计顾问小组，对户外广告设施的规划编制、工程方案设计、实施、后期维护及各种

专业事项提供技术咨询，保障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水准、档次、品质，推动行业水平提升。

（2）完善协调审查机制

依托户外广告技术管理体系，建立协同审批机制，统筹政府管理、公众参与及广告行

业等相关各方的利益诉求。针对相关部门编制的城市规划图则，应附加本规划确定的相关

管控要求，对新建建筑实行先期导控，将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要求纳入规划条件，实现与建

筑同步设计、同步审批，实行前置管理。

（3）完善培训学习机制

建立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培训机制，定期对社会公众、各级管理人员以及户外广告行业

从业者展开培训，以提高所有参与者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水平。具体培训内容应包括相关政

策法规的解读、户外广告创意与传播的基本知识以及与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相关的城市美学、

色彩学、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等相关知识。

7.3 完善管理体系

（1）完善智库管理机制

依托智慧城市或数字城管平台，构建户外广告设施的数字化管理平台和地理信息系统，

实现公众的咨询监督、行业的查询报审以及市容主管部门的审批、监督等的全方位

第7章 规划实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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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议整合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现状、各层级规划设计方案、标准规范等

综合信息，并向社会及各级管理部门公开。

逐步搭建复合审批、备案系统，搭建专家咨询及部门、专家联审系统，将日常监督、

检查管理程序一并纳入，形成从前端规范、方案公开、审批备案到监督检查的全流程系统，

提高从业者的安全自检意识和安全责任感，落实设施建设或所有者的主体安全责任。

（2）建立部门、专家联审机制

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应组织相关部门、专家联审。联审批复后的

规划成果作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审批的依据。

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部门组织编制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应组织相关部门、专家联审。

联审批复后的规划成果作为户外广告设施工程方案设计的依据。

8.1 本规划成果包括规划文本、规划图纸两部分，两者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8.2 本规划文本中有下划线的条款为强制性规划内容。

8.3 本规划由瑞安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解释。

8.4 本规划自瑞安市人民政府批复实施之日起生效。

第8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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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不同类型用地户外广告设施（不含户外招牌）设置许可分类一览表

13

注：①本表采用的用地分类标准与《城市用地分类和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

2011）一致；

②本表用地分类标准衔接《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分类指南》（修订试行）。

要求

用地名称

备注《城市用地分类和规划建设用地

标准》（GB50137-2011）

《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分类

指南》（修订试行）

限制设

置

B1  商业用地 0901  商业用地

限制区内B2  商务用地 0902  商务金融用地

B3  娱乐康体用地 0903  娱乐康体用地

严控设

置

B1  商业用地 0901  商业用地

严控区内B2  商务用地 0902  商务金融用地

B3  娱乐康体用地 0903  娱乐康体用地

B4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0904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
——

B9  其他服务设施用地 ——

A2  文化设施用地 0803  文化用地 ——

A3  教育科研用地 0804  教育用地
中小学用地、特殊教育用地

不应设置

A4  体育用地 0805  体育用地 ——

A5  医疗卫生用地 0806  医疗卫生用地 ——

—— 0802  科研用地 ——

A6  社会福利设施用地 0807  社会福利用地
仅限商业建筑可设

R  居住用地 0701  城镇居住用地

M  工业用地 1001  工业用地 ——

W  仓储用地 11  仓储用地 ——

S3  交通枢纽用地 1206 城市轨道交通用地 ——

S4 交通场站用地 1208  交通场站用地 ——

G3  广场用地 1403  广场用地 ——

要求

用地名称

备注《城市用地分类和规划建设
用地标准》（GB50137-2011）

《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分类
指南》（修订试行）

禁止
设置

A1  行政办公用地 0801  机关团体用地 ——

A7  文物古迹用地 1504  文物古迹用地 ——

A8  外事用地 1502  使领馆用地 ——

A9  宗教设施用地 1503  宗教用地 ——

U  公用设施用地 13  公用设施用地 ——

G1  公园绿地 1401  公园绿地 ——

G2  防护绿地 1402  防护绿地 ——

H41 军事用地 1501  军事设施用地 ——

H9  其他特殊用地 1507  其他特殊用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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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分类表

类别名称 类型

附属式

建（ 构）

筑 物 上

的

屋顶户外广告设施

平行于墙面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

垂直于墙面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

围墙上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

公共设施上

的

设置在道路两侧和公共场所的公交候车亭、充电桩、报刊亭、电话亭、信息栏、自

动售货机、自行车棚等公共设施上的户外广告设施

独立式

立杆式户外广告设施

底座式户外广告设施

大型落地户外广告设施

大型高立柱户外广告设施

实物造型户外广告设施

移动式
利用车辆、船舶、空中移动设施（飞艇、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等可移动的特殊载体

的表面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

1：户外广告设施分类表

类别名称 类型

店招招牌设

施

附属式
建（构）筑物上

的

屋顶店招招牌设施

平行于墙面设置的店招招牌设施

垂直于墙面设置的店招招牌设施

独立式
竖向独立式店招招牌设施

横向独立式店招招牌设施

单位名称标

识

附属式
建（构）筑物上

的

屋顶单位名称标识

平行于墙面设置的单位名称标识

独立式
竖向独立式单位名称标识

横向独立式单位名称标识

建筑物名称

标识
附属式

屋顶建筑物名称标识

平行于墙面设置的建筑物名称标识

出入口或雨棚建筑物名称标识

2：户外招牌设施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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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规划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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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瑞安市域户外广告设施总体规划图

2、瑞安市域户外广告设施分区规划图

3、瑞安市域户外广告设施特殊管控区规划图

4、瑞安市域户外广告设施限制区规划图

5、瑞安中心城区户外广告设施总体规划图

图纸目录

16



瑞安市城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修编（2021-2035）

1、 瑞安市域户外广告设施总体规划图

图 例

限制区

严控区

禁止区

分区管制

城市迎宾形象路段（乡镇公路/主干道）

城市迎宾形象路段（高速公路）

城市迎宾形象路段（城市轨道）

城市传统文化展示区（塘河历史水乡风貌带）

城市传统文化展示区（滨江特色风貌带）

城市特色发展区

特区管控

城市窗口

高速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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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瑞安市域户外广告设施分区规划图

图 例

限制区

严控区

禁止区

严控带

18



瑞安市城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修编（2021-2035）

3、瑞安市域户外广告设施特殊管控区规划图

图 例

城市迎宾形象路段

城市传统文化展示区

城市重点发展区

高速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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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瑞安市域户外广告设施限制区规划图

图 例

一类限制区

二类限制区

其他限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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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瑞安中心城区户外广告设施总体规划图

图 例

限制区

严控区

禁止区

分区管制

城市迎宾形象路段（乡镇主要公路/主干道）

城市迎宾形象路段（高速公路）

城市迎宾形象路段（城市轨道）

城市传统文化展示区（塘河历史水乡风貌带）

城市传统文化展示区（滨江特色风貌带）

城市特色发展区

特区管控

城市窗口

高速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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